孟津区38处零散烈士纪念设施

保护范围划定方案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烈士褒扬工作重要指示精神，切实提升烈士陵园的管理保护水平，明确管理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烈士褒扬条例》及《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相关规定，按照我区38处零散烈士纪念设施的规模、保护级别以及周边环境等情况，现制定保护范围划定方案如下：

一、零散烈士纪念设施基本情况

孟津区共有零散烈士纪念设施38处：其中零散烈士墓小浪底镇1处、会盟镇4处、朝阳镇2处、河源街道1处、河图街道4处、西霞院街道5处、吉利街道1处、康乐街道1处、河阳街道18处，陵园外烈士纪念碑1处位于朝阳镇朝阳广场（详细坐标见附件）。

二、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
保护范围：以烈士纪念设施为中心外扩2米的区域为保护范围边界。

建设控制地带：以保护范围为基线向四周各外扩1米。
三、保护工作要求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在英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范围内从事有损纪念英雄烈士环境和氛围的活动，不得侵占英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范围内的土地和设施，不得破坏、污损英雄烈士纪念设施。

侵占、破坏、污损英雄烈士纪念设施的，由县级以上负责英雄烈士保护工作的政府部门责令改正；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被侵占、破坏、污损的纪念设施属于文物保护单位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规定处罚；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违反其他有关规定的，由相关部门依法处理。


